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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臺北市市有公用房地提供政策性產業使用辦法」 

訂定總說明 

一、為推動本府欲扶植發展之政策性產業，健全產業創新環境，促進

產業群聚，帶動區域發展，藉由本府公用房地資源之釋出及善加

利用，作為推動本市產業發展之實質政策工具，並提供適當合理

之房地使用條件，吸引具前瞻性發展潛力之產業入駐本市，帶動

產業升級與轉型，提升產業的競爭力、改善企業的利潤及增加新

的工作機會，以帶動本市經濟發展，同時創造公用房地更高的使

用價值和效益，爰訂定本辦法。 

二、本市土地價值日益高漲，依現行臺北市市有公用房地提供使用辦

法第五條計收使用費規定計算之使用費，對政策性扶植之產業使

用公有房地造成甚大營運成本壓力，不利政策性產業之引進及穩

定發展，為減輕使用人負擔，營造政策性產業入駐本市之有利條

件，故本辦法明定公用房地提供政策性產業使用應收之使用費、

回饋金及其計算方式。 

三、本辦法共十二條，重點說明如下： 

   (一)第一條明定本辦法之立法目的。 

   (二)第二條明定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本府產業發展局（以下簡稱

產業局）。       

   (三)第三條明定本辦法用詞之定義。 

   (四)第四條明定公用房地提供政策性產業使用之方式為公開招標。

但使用期限未逾一年且無續約約定者，得採申請使用方式辦

理。 

   (五)第五條明定執行機關得視公用房地特性及提供使用目的，指

定其中一項或數項政策性產業辦理公開招標或申請使用；並

明定使用人如需變更用途，應報經執行機關核准。 

   (六)第六條明定公用房地提供政策性產業使用之行政程序、契約

簽訂、使用年限及續約方式。 

       (七)第七條明定公用房地提供政策性產業使用應收之使用費、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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饋金及其計算方式。 

   (八)第八條明定採公開招標時最優廠商之評選與無法決標時若屬

價格因素其使用費得減價及減價比例。 

   (九)第九條明定公用房地提供政策性產業使用之保證金及其計算

方式。 

   (十)第十條明定駁回申請使用之情形。 

   (十一)第十一條明定產業局得調查本市市有公用房地相關資訊，

以供辦理公用房地提供政策性產業使用之參考。 

   (十二)第十二條明定本辦法施行日期。 

四、本案業經本府一０六年三月三十日府法綜字第一０六三０九九六

０００號令發布。 


